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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就《旅館業條例》檢討公眾諮詢意見書  

 

背景  

 

去年底北角五洲大廈發生火警，揭示了旅館業一直存在的流弊；無

牌經營旅館的情況相當嚴重。舉例而言，即使大廈公契已訂明某幢

大廈的某些樓層不能用作商業用途，該等樓層的單位仍獲發牌經營

旅館；部份無牌經營的旅館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仍未遭取締。有

關情況引起了小業主和其他持份者的強烈關注，他們要求政府必須

加強執法和檢討現行針對旅館的發牌準則。  

 

有見及此，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洛曾經去信政府要求檢討《旅館

業條例》，並加強針對無牌旅館的執法工作。政府當局最終接受了

陳議員及其他社會人士的意見，就《旅館業條例》的檢討進行八星

期的公眾諮詢，就加強針對無牌旅館的執法及修訂旅館發牌機制的

建議收集市民建議。  

 

為進一步瞭解市民對是次公眾諮詢涉及的範疇的意見，公民黨早前

進行電話問卷調查，就旅館業的規管和發牌政策收集市民意見。經

整理所收集的數據和作出分析後，公民黨撰寫了此意見書，闡述市

民對現行旅館規管制度和政府當局發出的諮詢文件的意見，並根據

該些意見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回應政府當局發出的諮詢文件。整

份意見書以歸納受訪者意見為主，並表達公民黨的相關立場和意

見，在意見書的最後部份，公民黨將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  

 

調查方式  

 

公民黨於 2014 年 8 月 11 日至 20 日，以電話隨機抽檥的方式成功

訪問了 1,085 位市民，就現行旅館規管制度收集他們的意見。  

 

調查分析和意見  

 

根據上述調查取得的數據進行整理分析後，我們得出了以下結果，

現分別作出說明和表達公民黨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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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館規管制度的執法尺度  

 

調查發現約四成受訪者認為現行針對旅館的規管機制過份寬鬆；認

為過嚴的不足一成。顯示大部份受訪市民認為政府當局有需要收緊

規管旅館的制度。  

 

公民黨認為收緊規管旅館的制度可循兩個方向執行：第一，是收緊

旅館的發牌條件，並引入更多持份者參與牌照的審批過程；第二，

是加強對持牌旅館的巡查及加強取締無牌旅館。因此，公民黨同意

當局在諮詢文件中，提出收緊無牌旅館的罰則，並修訂旅館發牌程

序的建議。  

 

2.  旅館牌照審批及規管過程中的公眾諮詢  

 

調查發現超過五成半的受訪者認為，現行的旅館發牌和規管制度內

容並沒有進行公眾諮詢。公民黨認為旅館營運質素會為周邊居民帶

來的影響，如果無問題無法得到重視和理順，當局任由此情況繼續

存在，將會令社區關係轉差，不利於社區內建立理想的居住環境。

因此，公民黨認為政府當局不論是在旅館發牌，還是日常規管及執

法過程，均應聽取更多居民的意見，並加強訊息的發放，提升透明

度。  

 

3.  旅館發牌機構  

 

現時旅館的發牌和規管工作均由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處

理。今次的問卷調查特地詢問被訪者，是否同意改由一個新建立的

法定機構負責旅館的發牌和牌照規管工作。調查結果顯示近七成的

受訪者均支持有關建議。公民黨根據此調查結果及聆聽地區意見

後，認為政府當局可仿傚酒牌局的做法，建立獨立的法定機構處理

旅館牌照的申請及相關的執法工作。  

 

4.  旅館牌照的審批程序  

 

目前旅館牌照的審批標準，基本上只是要求申請者提供與規劃許

可、土地契約及建築物結構和消防安全方面的資料，再諮詢社區人

士的意見即予批准。其審批程序的嚴謹程度甚至不及酒牌申請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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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公民黨認為五洲大廈火警是重要啟示，旅館牌照的審批過程必

須嚴謹慎重。發牌機構必須考慮大廈的公契條款，拒絕任何明顯違

反公契條款的申請。因此公民黨同意政府當局在諮詢文件中就這方

面的政策修訂建議。  

 

不過，政府在諮詢文件中仍然未回應市民在旅館牌照審批過程中有

所參與的訴求。因此是次問卷調查中問及被訪者，是否同意審批牌

照時，必須舉行居民諮詢會，由或受旅館影響的市民，向發牌機構

表達其意見。調查結果顯示，約六成半受訪者同意發牌機構必須就

每一個牌照申請舉行居民諮詢會。公民黨認為當局應認真考慮有關

建議，並就每一個旅館牌照申請時，訂立一個合理的諮詢期，讓區

內的持份者向發牌機構提供意見。也應把進行公開諮詢的訊息透過

互聯網、居民組織、區議會及大廈管理公司廣泛發放，將有助尋找

多贏結果。  

 

目前的旅館發牌制度中，只有牌照申請人可以就牌照的審批結果提

出上訴。但公民黨認為除了牌照申請人外，與旅館牌照申請相關的

人士，特別是附近居民均應同樣享有提出上訴的權利。這樣才能保

障他們避免受旅館影響他們的居住環境。  

 

為此公民黨特別在調查中加入相關問題，結果發現超過五成半受訪

者同意，應該讓所有持份者在提出合理理據下，就旅館牌照的審批

結果提出上訴。公民黨認為政府當局須認真回應市民的意見，考慮

讓所有持份者均能向發牌機構提出上訴。為配合有關安排，公民黨

亦認為政府當局必須透過更多渠道發放牌照申請和審批的資料。  

 

建議  

 

綜合問卷調查結果及公民黨就旅館規管制度的立場和意見，提出以

下建議：  

 

1.  盡快落實諮詢文件中有關收緊無牌旅館罰則和修訂牌照審批

程序和條件的建議；  

2.  民政事務局應成立新的獨立法定機構處理旅館牌照的申請和

規管；  

3.  修訂現時的旅館牌照審批程序，引入居民諮詢會和收集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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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的安排，並容許不同的持份者就牌照審批結果提出上

訴；  

4.  政府當局應增撥資源，處理巡察旅館及打擊非法旅館的工

作。  

 

 

 

公民黨  

2014 年 8 月  




